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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

司 
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仓

庆路 888 号 

联系人 魏盛康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3902508966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是□否。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C2239-其他纸质品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22〕111 号)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2 年 7 月 15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2 年 7 月 16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7688.93 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7688.93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说明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核查后的排放量

偏差为 0%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的要求；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为非碳交易企业，暂未制定监测计划，故未对监测计划符合

性进行核查。 

2.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仅涉及二氧化碳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3097.12 tCO2e，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为 0 

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4591.81tCO2e，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0 

tCO2e。排放总量为 7688.93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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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身质

量（t） 
温室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3097.12 3097.1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4591.81 4591.81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0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

的 CO2 排放  
0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7688.93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其他纸质品制造，不在

“943 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排放量相比 2020 年度上升了 10.46%，产品产量上

升 15.77%，不存在异常变动。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相比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偏差对比，如下： 

排放源类别
2021 年核查确认

值（tCO2e） 
2020 年核查确认

值（tCO2e） 
偏差率

（%）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 3097.12 2744.4663 12.85%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量 0 0.0000 -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量 4591.81 0.0000 8.91% 
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量 0 0.0000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

量）
7688.93 4216.2162 10.46% 

产品产量（吨）
64788.78 55964.24 

15.77%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需特别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林宗铭 签名 日期 2022.7.14 

核查组成员 刘英

技术评审人 李娜 签名 日期 2022.7.15 

批准人 孟军辉 签名 日期 202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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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7号令，以下简称《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

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

制定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7〕1989号）、《关于做好2019年度碳排放

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19〕943号）》（简称“943号文”）、《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

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等文件要求，

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撑，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以

下统称“万泰认证”)受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21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造

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

相应的国家要求； 

-根据《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

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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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1 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平湖市

新仓镇仓庆路 888 号，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1.3 核查准则 

-《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

下简称“指南”）；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

9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函〔2022〕111 号） 

-《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浙发改规划〔2021〕204 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 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 

    -《国家 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其他行业问题》（2017 年版）；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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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

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岗位 

林宗铭 

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 核算方法的核查； 
4、 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活动数据

的计量、活动数据的收集等），其中包括活动数

据及来源的核查； 
5、 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刘英 

1、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

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级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2、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 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李娜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2 年 7 月 8 日

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同时经过现场的文件评审，具体核查支持性材料见

附件 3，同时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内容： 

1、初始排放报告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真实

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被核查方是否根据内部质

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台账制

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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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要求

进行； 

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中描

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据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核

查。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

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监测计划的培训，同时对文件评审

中不符合项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然后核查组安排一名

核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企业工艺流程和

监测计划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阅相

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核查；

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现场

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核查工作 
核查地点及核

查参与部门 

参与人员/职

务/联络方式 
核查内容 

7 月

12 日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

运行边界，文审

不符合确认 

会议室/ 

办公室 

魏 盛 康

/13902508966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

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作；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平

面边界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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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本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能源计量网络图。 

7 月

12 日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据

相关计量器具、核

实设备检定结果 

生产车间/ 

办公室 

魏 盛 康

/13902508966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系

统、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进

行查看并作记录或现场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其相关监测

记录，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验

情况。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查。 

7 月

12 日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

印相关文件、记

录及台账；排放

因子数据相关证

明文件 

会议室/ 

办公室 

魏 盛 康

/13902508966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核

查和收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

计算的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

档。 

7 月

12 日 

资料抽查 

对原始票据、生

产报表等资料进

行抽样，验证被

核查单位提供的

数据和信息 

会议室/ 

办公室 

魏 盛 康

/13902508966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台账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7 月

12 日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核查发现、排放报

告需要修改的内

容，并对核查工作

进行总结 

会议室/ 

办公室 

魏 盛 康

/13902508966 

-与被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

交的资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

项，并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修改后的最终版《排放报

告提交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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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 个不符合项，并确

认全部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提交给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万泰工作程序执行报告复核，待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给项目负责人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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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

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 受核查方名称：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0873763259 

-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22 造纸和纸制品行业-2239 其他纸质品制造 

- 实际地理位置见下图 3.1：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仓庆路 888 号  

- 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23 日        

- 单位性质：有限公司 

- 在岗职工总数：175 

- 法定代表人：张飞宇 

- 排放报告联系人：魏盛康/13902508966 

- 主要用能种类：电力、天然气等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3.2，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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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理位置图 

 

图 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1）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一、 水胶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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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热熔胶包装材料 

 

图 3.3生产工艺流程图 

（2）污水处理流程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废水处理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不需要计算废水

厌氧处理带来的排放。 

（3）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包括涂布复合机、胶水制备系统等，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3-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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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能源计量

器具代号 
名称 型号规格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

点 
测量对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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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01 
三相三线智能

电度表 
DSZ178 0001 高压配电室 进出用能单位 

D1-002 
三相三线智能

电度表 
DSZ178 0002 高压配电室 进出用能单位 

D2-001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03 低压配电室 

主要次级用能

单位 

D2-002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04 低压配电室 

主要次级用能

单位 

D2-003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05 低压配电室 

主要次级用能

单位 

D2-004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06 低压配电室 

主要次级用能

单位 

D2-005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07 低压配电室 

主要次级用能

单位 

D3-001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08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D3-002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09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D3-003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10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D3-004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11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D3-005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12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D3-006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13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D3-007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14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D3-008 
多功能电力仪

表 
ACR120EL 0015 低压配电室 主要耗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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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 

3.1.3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2019-2021 年产值产量表》，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

下表所示： 

表 3-3 主营产品产值产量信息 

年份 2019 2020 2021 

日期 产量（公斤） 产值（千元） 产量（公斤） 产值（千元） 

产量（公

斤） 

产值（千

元） 

1 月 2753008.94 31306.42174 2884637.4 30029.07533 4377292.08 48929.67653 

2 月 1854570.1 21358.21809 1949446.22 22048.23675 5305086.36 52520.35496 

3 月 3119754.18 36326.18093 5097896.7 56229.8006 6609682.67 68629.17385 

4 月 2692071.55 33374.61 5685460.17 57715.02771 6333341.78 67757.2818 

5 月 3560157.5 43699.75 3880798.593 45017.26368 5128457.145 53387.23888 

6 月 3118723.79 36551.44282 4457685 47830.96005 4128554.48 52377.82901 

7 月 2719077.06 31106.24157 4056623.869 38551.4545 4911373.34 54319.78914 

8 月 3775566.48 43494.52585 4893047.11 47168.97414 5882304.85 62604.64122 

9 月 4458241.64 48630.65761 5409101.445 56579.20111 6005514.91 64078.84409 

10 月 3373275.43 37038.56422 5349145.71 50956.97367 5938292.37 64252.32344 

11 月 4580216.46 49237.32695 5623620.607 53874.28541 6604720.82 75822.19501 

12 月 5790483.91 65938.88851 6676777.56 67340.66923 3564160.168 40809.63393 

合计 41795147.04 478062.8283 55964240.38 573341.9222 64788780.97 705488.9819 

 

3.1.4 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

复核被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

量》、《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财务状况表》等，并与被核查方代表进行

了交流访谈，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 2021 年度的经营情况如下： 

名称 计量单位 2021 年 

工业总产值 万元 70548.90 

在岗职工人数 人 175 

综合能耗 吨标煤 2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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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

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

方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浙江省平湖市新仓

镇仓庆路 888 号。具体布局图见下图 3.4。 

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

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生产系统包括：华东工厂。

图 3.4 平面布局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核算边界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排放报告（初版）》

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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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4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 设备 车间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注 1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隐含

的 CO2排放 

电力 
生产系统、照明系

统等 
车间等  

热力 - -  

注 1：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综上所述，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排放源识别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造

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不存

在任何偏移。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 = E燃烧 + E过程 + E电力 + E热力          （1） 

其中： 

E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tCO2e）； 

E 燃烧          报告主体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E 过程         报告主体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tCO2e）； 

E 电力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 

E 热力         报告主体净购入热力产生的 CO2 排放。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天然气等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燃烧 = ∑ (ADi × EF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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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燃烧          报告主体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tCO2）； 

ADi           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E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i          化石燃料种类； 

受核查方天然气、汽油燃烧排放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相符。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E过程  = ETD + EWD              （3） 

E 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tCO2e）； 

ETD      电气与制冷设备生产的过程排放（tCO2e）； 

EWD      CO2 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tCO2）。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 

3.3.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E电力 = AD电力 × EF电力                   (4) 

E热力 = AD热力 × EF热力                   (5) 

其中： 

E 电力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E 热力        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tCO2）； 

AD 电力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量（MWh）； 

AD 热力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热量（GJ）； 

EF 电力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 MWh）； 

EF 热力       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tCO2/ GJ）。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的隐含排放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相符。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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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燃料燃烧活动数据 

（1）天然气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天然气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 

数值 填报数据：143.24 核查数据：143.24 

单位 万立方米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天然气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监测设备维护 无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 年度的天然气发票数据，

其记录的天然气消耗数据为 51 万立方米。 

（2）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 年度的《能源购进、消费

与库存》其记录的天然气消耗数据为 51 万立方米。 
（3） 受审核方提供的《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记

录完整无缺失，且与《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数据完全一致无

偏差，可信度较高。核查组采信《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

据作为核算量。 
故，受核查方净购入天然气为 143.24 万立方米，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来源与核查数据来源一致，均采

用《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且计算数据完全一致无偏

差，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数

据。 

3.4.1.2 工业生产过程活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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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本小节略。 

3.4.1.3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国网浙江平湖市供电公司购入电力，受核查方电力主要用于厂区

内生产设备，电力无转供。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设施 设备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车间 

数值 填报数据：6527.1 核查数据：6527.1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电力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方法 

电力购入量由电能表直接远程测量并开具发票，受核查方也定期

派人抄电能表，电能表型号 DTSD19 型，DTZY119 型等，精度为

0.5，安装在高压配电室，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仪器的管理

归属生产制造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并开具发票 

监测设备维护 电能表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 年度的电力发票数据，其记录

的电力消耗数据为 6527.1MWh。 

（2）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 年度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其记录的电力消耗数据为 6527.1MWh。 

（3）受审核方提供的《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与《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数据记录完整无缺失，完全一致无偏差，

可信度较高。核查组采信《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作

为核算量。 

故，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为 6527.1MWh，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来源与核查数据来源一致，均采

用《2019-2021 年能源台账》电力发票数据，且计算数据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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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无偏差，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

数据。 

表 3-6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537320 510630 541890 628240 486630 403680 557040 576520 631750 531880 530360 591220 6527160 

3.4.1.4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热力消耗，本小节略。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受核查方未检验天然气低位热值，计算过程中采用指南中的缺省值，核查组

确认选用的天然气低位热值数据准确。 

参数名称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万 Nm3) 核查数据(GJ/万 Nm3) 

143.24 143.24 

数据来源 《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数值来源于《核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

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2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153 0.0153 

参数名称 天然气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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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值均来源于《核

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

求。 

3.4.2.3 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7035 0.7035 

数据来源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

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4 净购入热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热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11 0.11 

数据来源 
《造纸和纸质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热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核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

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

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 燃料燃烧排放 

表 3-7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种类 

化石燃烧消

耗量 

（t 或万

低位热值

（GJ/t 或

GJ/万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 

折算因

子 

排放量

（tCO2） 

合计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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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3） Nm3） 

A B C D E 
F=A*B*C*

D*E 
 

天然气 143.24 389.310  0.0153 99 44/12 3097.1193 3097.1193 

 

3.4.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4.3.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表 3-8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量 

类型 
净购入使用量 

（MWh 或 GJ） 
CO2 排放因子 

（tCO2/MWh 或 tCO2/GJ） 
排放量（tCO2） 

电力 6527.1 0.7035 4591.8149 

合计 4591.8149 

 

3.4.3.4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 3-9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温室气体排放

当量（tCO2e） 

初始报告温室

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3097.1193 3097.1193 3097.1193 0%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

力产生的 CO2 排

放 

电力 4591.8149 4591.8149 4591.8149 0% 

热力 -  -  -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7688.9341  7688.9341  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受核查方

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终版）》填报数据。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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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其他纸制品

制造，不在《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

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 号）》（简称“943 号文”）

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

和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办公室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

问了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业产销总值及主

要产品产量表》、《能源购进、消费、库存量台账》，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

企业历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负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财务管理部负责起草并

由财务管理部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

规定执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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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造纸和纸质品

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加强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 号) 的要求；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

备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3097.1193  

tCO2e，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4591.8149  tCO2e，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0tCO2e。排放总量为

7688.9341  tCO2e。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温室气体排放

当量（tCO2e） 

初始报告温室

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3097.1193 3097.1193 3097.1193 0%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

力产生的 CO2 排

放 

电力 4591.8149 4591.8149 4591.8149 0% 

热力 -  -  -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7688.9341  7688.9341  0%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其他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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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不在《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

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 号）》（简称“943 号文”）

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排放量相比 2020 年度上升了 10.46%，

产品产量上升 15.77%，不存在异常变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

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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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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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监测

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 

2 应加强对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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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营业执照 

2 组织机构图 

3 厂区平面图 

4 工艺流程图 

5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6 财务状况表 

7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 

8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9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10 2019-2021 年产量产值 

11 2019-2021 年能源台账 

12 现场核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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